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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供销合作总社 文件 
淮 安 市 财 政 局 

淮供发﹝2024﹞8 号 

 

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度淮安市供销 

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)供销合作总社、财政局: 

根据《淮安市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淮财规

﹝2021﹞9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)，为做好 2024 年度淮安

市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申报原则 

各单位应严格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组织项目申报工作,履行相应

监督管理职责。 

二、优先支持条件 

本年度优先支持符合以下条件的项目：1.由供销合作社系统

单位实施；2.助力农产品线上推介，促进农产品“出村进城”；3.

促进供销社服务城乡现代流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；4.项目已实施

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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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申报材料有关事项说明 
 

申报材料统一按照以下要求编制，采用 A4 幅面胶装： 

一、企业提供材料 

企业需提供以下资料，按顺序整理装订。所有复印、扫描件

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无法提供的材料需分别书面说明。提交的 PDF

文档应与纸质申报资料一致。 

1.封面，黄底黑字（附件 2）。 

2.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3）。 

3.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使用承诺书（附件 4）。 

4.项目绩效目标表（附件 5）。 

5.申报企业相关证明，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

本）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等证照的复印件。 

6.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项目支出确认书。 

7.项目建设相关证明材料，涉及建设工程的提供造价相关材

料，未完工的待完工后补充提交。 

8.项目本期已发生投资支出凭证。（申报时尚未发生支出的

暂不提供） 

9.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上年度财务报告。（2024 年新成立的

企业可不提供） 

10.“信用中国”信息系统中无不良记录截图。 

11.其他相关材料。以上材料若有无法提供的，请出具说明，

由属地县级供销社审核确认后加盖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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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支出确认书的主要内容 

1.项目支出总额、支出年限及各年支出额，项目投资支出需

符合固定资产计量标准； 

2.本期项目实际发生的支出额，编报本期项目支出情况表，

包括时间（年、月、日）、会计核算科目、支出额、支出方式、

会计凭证号码等； 

3.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执业人员（注册会计师）的

有效资格证书复印件； 

4.中介机构承诺所出具的支出确认书属实，并承担相关法律

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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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4 年淮安市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 

 

申 

报 

材 

料 

 

 

项目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申报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联 系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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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2024 年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
金额单位：万元 

项目名称  

企业全称 盖 章 组织机构代码  

通讯地址  注册时间  

法定代表人  电话  财务负责人  电话  

预算投资额  计划起止时间  状态 未开工/在建/已完工 

项目本期 
支出情况 

已发生 
投资额 

土地费用 
基础设施 
建设 

设备购置 其他 
申请财政 
扶持金额 

      

项目预期 
绩效 

 

企业概况  

项目主要 
内容 

（不够可另起一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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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2024 年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使用承诺书 

项目申报单位 

项目名称 

项目总投资    万元 申请财政资金    万元 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： 
1.申报单位及所申报的项目符合有关文件要求；
2.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要求如实提供；
3.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，接受监管；
4.如有虚假或违规，愿承担全部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：   日期：    公章： 

社会中介机构承诺： 
本机构出具的《支出确认书》内容属

实，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 

中介机构：  盖  章 

负 责 人：  签字或盖章 

日    期：   

社会中介机构承诺： 
本机构出具的上年度《财务报告》属实，

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 

中介机构：  盖  章 

负 责 人：  签字或盖章 

日    期：   

供销合作总社承诺： 
经审核并研究，该项目内容属实，同意推荐该项目申请扶持,若获批专项资金，将按

照《淮安市供销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淮财规﹝2021﹞9 号），做好资金的拨
付及后续管理工作。 

单位盖章：   主要领导： 

分管领导： 

日   期： 

 联 系 人：   电   话： 



附件5

项目名称

实施单位

总体目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自筹资金到位率 100% 硬性指标

财政资金预算执行率 100% 硬性指标

计划投资完成率 100% 硬性指标

…………
结合项目实际自
行增加

新增经营服务面积（平方米）

改造经营服务网点（个）

新、改建农资服务网点（个）

新、改建城乡流通网点（个）

新、改建服务业网点（个）

新增仓储面积（平方米）

…………
结合项目实际自
行增加

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（%） 100% 硬性指标

…………
结合项目实际自
行增加

项目建设按计划完成率（%） 100% 硬性指标

…………

成本指标 …………

项目建成后实施单位利润实现增长（%）

项目建成后实施单位营业收入实现增长（%）

…………

新增就业岗位（个）
硬性指标，指标
值自行设定

实现农产品销售（万元）

开展农产品线上推介（次）

…………

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（%）
硬性指标，指标
值自行设定

根据项目类型，
结合实际设定

结合项目实际自
行增加

结合项目实际自
行增加

项目绩效目标表

绩效指标

过程

产出

效益

资金管理指标

数量指标

质量指标

实效指标

经济效益
结合项目实际自

行设置

社会效益

填报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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